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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上市公司、中油工程 指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 2 月 4 日，公司在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成公司名称变更，公司名称

由“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中国石油

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天利高新 指 
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中国石油

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石油集团 指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天利石化、石化公司 指 新疆天利高新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 指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包括中石油集团和天利石化 

管道局工程公司 指 中国石油管道局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建设公司 指 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寰球工程 指 中国寰球工程有限公司 

昆仑工程 指 中国昆仑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设计公司 指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东北炼化 指 中国石油集团东北炼化工程有限公司 

中油工程有限 指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新疆寰球 指 新疆寰球工程有限公司 

大庆石化工程 指 大庆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购买资产、注入资产、置入

资产 
指 

管道局工程公司 100%股权、工程建设公司 100%股权、寰球工程

100%股权、昆仑工程 100%股权、工程设计公司 100%股权、东

北炼化 100%股权以及中油工程有限 100%股权 

出售资产、置出资产 指 
天利高新除一宗透明质酸厂土地及其上房产和构筑物以及三宗

输气厂土地及其上房产以外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标的资产、交易标的 指 购买资产和出售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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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本次重组、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 
指 

天利高新向天利石化出售其除一宗透明质酸厂土地及其上房产

和构筑物以及三宗输气厂土地及其上房产以外的全部资产和负

债，天利高新向中石油集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管

道局工程公司 100%股权、工程建设公司 100%股权、寰球工程

100%股权、昆仑工程 100%股权、工程设计公司 100%股权、东

北炼化 100%股权以及中油工程有限 100%股权，同时本次交易拟

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 600,000.00 万元 

国家发改委 指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信证券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瑞银证券 指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独立财务顾问、独立财务

顾问 
指 中信证券、瑞银证券 

立信、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金杜律师事务所 指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中企华、中企华评估 指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中天华、中天华评估 指 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资产出售协议》 指 
《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新疆天利高新石化

股份有限公司之资产出售协议》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补充协议》 
指 

《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

团公司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补充协议》 

《资产出售补充协议》 指 
《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新疆天利高新石化

股份有限公司之资产出售补充协议》 

《业绩补偿协议》 指 
《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

团公司之业绩补偿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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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入资产评估报告/资产评

估报告 
指 

中企华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16)第 1339-1 号《中国石油天然气

集团公司拟以持有的中国石油管道局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认购新

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项目评估报告》、

中企华评报字(2016)第 1339-2 号《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拟以

持有的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股权认购新疆独山子天利高

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项目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

(2016)第 1339-4 号《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拟以持有的中国石

油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认购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项目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6)第

1339-3 号《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拟以持有的中国寰球工程有

限公司股权认购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项目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6)第 1339-5 号《中国石油

天然气集团公司拟以持有的中国石油集团东北炼化工程有限公

司股权认购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项

目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6)第 1339-6 号《中国石油天然

气集团公司拟以持有的中国昆仑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认购新疆独

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项目评估报告》、中企

华评报字(2016)第 1339-7 号《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拟以持有

的中国石油集团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认购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项目评估报告》的统称 

评估基准日 指 2016 年 6 月 30 日 

元 指 无特别说明，指人民币元 

本核查意见的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因四舍五入

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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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国证监会作出的《关于核准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3161 号）核准，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向中石油集团发行股份的

数量为 4,030,966,809 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股份数量为不超

过 1,268,498,942 股。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对

本次交易注入资产相关业绩承诺方做出的减值测试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见

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一）业绩补偿义务人及业绩补偿期间 

中石油集团是本次交易的业绩补偿义务人。 

本次交易在2016年实现标的资产的交割，中石油集团业绩承诺期为2016年、

2017年及2018年。 

（二）业绩承诺 

截至2016年6月30日，置入资产中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的业绩公司、业绩知

识产权的评估情况如下： 

序号 收益法评估资产 评估值（元） 

1 新疆寰球 100%股权 99,180,100.00 

2 大庆石化工程 100%股权 470,584,800.00 

3 业绩知识产权 468,863,000.00 

根据置入资产评估报告并经双方协商确认，中石油集团承诺新疆寰球、大庆

石化工程在业绩承诺期内的净利润数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承诺净利润（元）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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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疆寰球 2,140,133.42 4,041,279.85 4,891,728.94 5,313,042.42 

2 大庆石化工程 39,730,311.53 41,263,788.05 46,497,694.02 51,173,314.16 

根据置入资产评估报告及相关评估说明，采用收益法评估的业绩知识产权的

评估值按其对所在公司营业收入的贡献折成现值来计算。根据业绩知识产权所在

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预计实现的单体营业收入情况，中石油集团承诺业绩知识产权

所在的各目标公司自身及其下属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全部单体营业收入简单加

总的合计数如下： 

承诺营业收入（元）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40,894,370,979.12 41,896,352,717,82 46,009,470,210.56 50,502,043,259.45 

双方同意在业绩承诺期内，相关公司的财务报表编制应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与天利高新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保持一致；除非法律

法规规定或天利高新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改变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否则，业绩

承诺期内，未经相关公司董事会批准，不得改变目标公司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三）业绩承诺补偿安排 

1、双方同意，本次购买资产经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并实施后，如业绩公司

在业绩承诺期内未能实现承诺净利润的，中石油集团同意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就业

绩公司实现净利润不足承诺净利润的部分，逐年进行补偿。具体补偿方式如下： 

中石油集团当期就业绩公司应补偿的金额=（截至当期期末业绩公司累计承

诺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业绩公司累计实现净利润）÷业绩承诺期内业绩公司累

计承诺净利润总和×业绩公司100%股权评估值-已补偿金额 

如依据前述公式计算出的补偿金额小于0时，按0取值，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

回。 

2、双方同意，本次购买资产经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并实施后，如业绩知识

产权所在的目标公司自身及其下属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全部单体营业收入简单

加总后的金额未能达到相应承诺营业收入的，中石油集团同意按照协议的规定逐

年进行补偿。具体补偿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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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油集团当期就业绩知识产权应补偿的金额=（截至当期期末业绩知识产

权所对应的累计承诺营业收入-截至当期期末业绩知识产权对应的累计实现营业

收入）÷业绩承诺期内业绩知识产权对应的承诺营业收入总和×全部业绩知识产

权的评估值-已补偿金额 

如依据前述公式计算出的补偿金额小于0时，按0取值，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

回。 

3、就上述中石油集团当期应补偿的金额，中石油集团应优先以本次购买资

产所获股份对价对天利高新进行补偿。（1）当期应补偿股份数的计算公式为：

当期应补偿股份总数=中石油集团当期应补偿的金额÷本次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

价格。（2）上述股份不足以补偿的，差额部分由中石油集团以本次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的资产所获现金进行补偿。（3）天利高新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转

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补偿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1＋转增或送股比例）。（4）中石油集团就补偿股份数所

获得的已分配现金股利应向天利高新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截至

补偿前每股已获得的现金股利×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5）在计算确定中石油

集团当年需补偿的股份数量后，根据协议计算得出的中石油集团需补偿的股份，

应由上市公司在该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公开披露并履行相应内外部程序后15日内

以1元总价回购并注销。 

4、在计算得出并确定中石油集团当年需补偿的现金金额后，中石油集团应

于收到天利高新出具的现金补偿书面通知后30日内将应补偿现金金额一次汇入

天利高新指定的账户。 

（四）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9]第ZB10332号），2018

年度，新疆寰球实现净利润 6,327,341.75元，大庆石化工程实现净利润

49,361,116.93元；中石油集团承诺业绩知识产权所在的各目标公司自身及其下属

公司，共17家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全部单体营业收入简单加总50,411,674,882.4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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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承诺数（元） 实现数（元） 差额（元） 完成率 

新疆寰球净利润 4,891,728.94 6,327,341.75 1,435,612.81 129% 

大庆石化工程净利

润 
46,497,694.02 49,361,116.93 2,863,422.91 106% 

目标公司营业收入

汇总 
46,009,470,210.56 50,411,674,882.41 4,402,204,671.85 110% 

中石油集团关于本次交易所作的关于2018年度的业绩承诺已经完成。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中石油集团关于本次交易所作的2016-2018年度业绩

承诺已经实现，不涉及需要补偿的情形。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减值测试情况 

（一）业绩股权减值测试过程 

公司委托中企华以2018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对与《业绩承诺协议》中同一

口径的业绩股权进行价值评估。根据2019年3月17日出具的《中国石油集团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业绩股权减值测试项目所涉及新疆寰球工程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资产评估报告》，基准日2018年12月31日公司持有的100%新疆寰球工程有限

公司股权评估结果为8,837.12万元，考虑到承诺期限内利润分配并扣除吸收合并

其他资产组对资产评估的影响数后为15,621.68万元。根据2019年3月17日出具的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业绩股权减值测试项目所涉及大庆石化工程

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基准日2018年12月31日公司持有的

100%大庆石化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评估结果为38,457.44万元，考虑到补偿期限内

利润分配对资产评估的影响数后为54,947.68万元。 

公司委托中企华以2018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对与《业绩承诺协议》中同一

口径的业绩知识产权进行价值评估。根据2019年3月17日出具的《中国石油集团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业绩知识产权减值测试所涉及无形资产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

告》，基准日2018年12月31日业绩知识产权评估结果为43,348.71万元，考虑到历

史年度已实现业绩对资产评估的影响数后为52,239.65万元。 

公司委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12

月31日业绩承诺股权及业绩知识产权价值减值测试报告》进行了审核。根据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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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25日出具的《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

（信会师报字[2019]第ZB10336号），公司编制的减值测试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

公允反映了公司2018年12月31日承诺期满时业绩承诺股权及业绩知识产权价值

减值测试的结论。 

（二）减值测试结论 

注入资产在评估基准日2018年12月31日的评估值相比本次交易时资产交易

价格，未发生减值。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通过查阅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对上市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及《关于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2018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对上述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减值测试情况进行了核

查。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疆寰球和大庆石

化工程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率分别为 129%和 106%， 业绩知识产权 2018 年

度营业收入汇总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110%，根据《业绩补偿协议》，交易对方无

需向上市公司实施利润补偿；注入资产在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

值相比本次交易时资产交易价格，未发生减值；根据立信出具的《中国石油集团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公司减值测试报告已按照相关规定

编制，并在所有重大发面公允反映了中油工程业绩知识产权、业绩股权减值测试

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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